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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规范性作为当前哲学核心议题，其跨学科解释力贯穿伦理学、认识论等领域，但当前对道德规范性的研

究存在三大核心问题：规范性事实存在吗？规范性事实与非规范性事实的关系是什么？规范性的本质是

什么？科斯嘉德、帕菲特、达沃尔等著名学者的理论对这三个问题都有自己的回答，却难以兼容规范性

的多重维度。因此可以借鉴一种整合主义进路，以“规范性判断”为核心，主张其兼具认知维度(关联事

实的表征内容)与非认知维度(驱动行动的动机功能)，通过这两个维度的统一，道德规范性概念既有认知

主义对事实属性的关注与自然主义的合理性，又兼容非认知主义的实践优势与非自然主义的独特性，最

终为消解理论分歧、重构道德规范性的统一解释框架提供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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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ormativity, as a core issue in contemporary philosophy, demonstrates interdisciplinary explanatory 
power that spans ethics, epistemology, and other fields. However, current research on moral nor-
mativity faces three fundamental questions: Do normative facts exist? What is the relationship be-
tween normative and non-normative facts? What is the nature of normativity? Eminent scholars 
such as Korsgaard, Parfit, and Darwall have proposed their own answers to these questions, yet 
their theories struggle to accommodate the multiple dimensions of normativity. Therefore, an inte-
grationist approach can be adopted, centering on “normative judgment” and positing that it encom-
passes both a cognitive dimension (representational content related to facts) and a non-cognitive 
dimension (motivational function driving action). By unifying these two dimensions, the concep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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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al normativity incorporates the cognitive focus on factual attributes and the reasonableness of 
naturalism, while also accommodating the practical advantages of non-cognitivism and the unique-
ness of non-naturalism. Ultimately, this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for resolving theoretical disa-
greements and reconstructing a unified explanatory framework for moral norma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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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规范性概念作为哲学研究的核心议题，其理论渊源可追溯至古希腊哲学时期，但作为系统性的研究

范式则兴起于 20 世纪后半叶。这一概念的跨学科解释力——体现在认识论领域的认知规范、法哲学中的

规范效力、美学中的审美判断标准，以及伦理学中的道德规范性等维度——使其成为当代哲学研究的枢

纽性概念[1]。这种跨领域的理论兼容性，正是规范性研究能够突破传统哲学分野、形成新的方法论共识

的关键所在。 
然而，规范性概念受到欢迎也伴随着多种争论。一方面，有学者质疑规范性概念的创新性：它究竟

是对古希腊以来应然问题的重新梳理，还是涉足到了新的知识领域？这种质疑直接指向了规范性是否具

有独立研究价值。更为关键的问题在于，即便承认其研究价值，当代学界对道德规范性的理解仍有尖锐

分歧：规范性的本质与来源。也就是说不同立场的学者不仅在具体结论上针锋相对，甚至在规范性概念

本身的定义上都难以达成共识。这种概念使用的混乱与理论立场的分裂，恰恰让我们意识到当规范性成

为哲学话语的枢纽，我们首先需要厘清的是这个枢纽本身究竟意味着什么？ 

2. 道德规范性概念 

规范性是指行为或思维的应然层面，它关注的是“一个人应当做什么/想什么”“有理由做什么/想什

么”“对错标准”等价值判断，而非单纯描述实际行为或想法。在规范性研究中，学者们主要使用以下核

心概念：理由(reasons)、应当(ought)、必须(must)、义务(obligation)、标准(standards)、规范与规则(norms 
& rules)，以及适合性(fittingness)。关于道德规范性，学者们的定义有很多： 

科斯嘉德(Korsgaard C.)认为：道德标准是规范性的，它们不仅描述了我们实际上规范我们行为的方

式，它们还对我们提出要求，它们命令、强制、推荐或指导我们，或者至少，当我们援引它们时，我们对

彼此提出要求，当我说某个行为是正确的，我是在说你应该去做；当我说某件事是好的，我是在推荐它

值得你去选择。我们寻求哲学基础的其他概念也是如此。知识、美、意义、美德和正义等概念都具有规

范性的维度，因为它们告诉我们该想什么、喜欢什么、说什么、做什么和成为什么，而我们想要理解的

正是这些规范性主张的力量[2]。 
约瑟夫·拉兹(Raz J.)说：所有规范事物的规范性就在于它以某种方式成了理由，或提供了某种理由，

或者在其他方面与理由有关……因此最终，对规范性的说明也就是对构成了理由的事物的说明，以及对

关于理由的一些困惑的说明[3]。 
以下是约翰·斯科鲁普斯基(John Skorupsld)的观点：那么什么是规范性呢？我使用“规范性”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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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是为了区分规范性和描述性，规范性包括应该和应该，好的和坏的，以及各种“厚”的规范性概念[4]。
“厚”的规范性概念被理解为有纯粹的规范论断也有关于事实的论断。 

我们可以从三个层面把握上述学者所理解的规范性：首先，规范性(normativity)与非规范性(non-
normativity)在概念上的本质区别在于应然与否，这种本质区别于描述性的内容；其次，在理论功能层面，

规范性概念之所以能在当代哲学话语中占据核心地位，源于其在道德哲学、知识论和美学等领域的解释

力，它不仅能够说明行为的根据，还能解释认知证成和审美判断的内在规范结构；最后，所有规范性内

容都隐含着在其背后有反思能力的行为主体(agent)，这种主体相关性直接导致了道德规范性理解的多元

性特征。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上述学者在规范性概念的具体理解和论证路径上存在显著分歧，但这些争

论本身恰恰揭示了规范性问题的复杂性和丰富性。 

3. 道德规范性争论的核心 

在上一节关于道德规范性概念的介绍中，似乎学者们表达了同一件事——道德规范性，但他们所探

讨的关于规范性的本质、是否真实存在等问题上充满争议，甚至在具体的哲学探讨中，学者们关于这一

概念的使用充满了混乱，我们不得不考虑规范性为什么让人着迷又怪异。但就目前的研究来看，大致可

以将关于规范性的争论总结为：(a) 规范性事实存在吗？(b) 规范性事实与非规范性事实的关系；(c) 规
范性的本质是什么？ 

3.1. 规范性事实存在吗(认知主义与非认知主义的分歧)？ 

在面对是否存在规范性事实的问题上，就算你是一个错误论者都能在价值、理由、适合性或者其他

的什么基础性要素中挑选你认为可以深化理解规范性的东西。例如，错误论者必然否认规范性属性的客

观性，但他们并不会否认其基本的约束力，那么人们对想象出来“我应该如此行动”的规范性，仍然可

以由虚构的价值、理由等来解释，尽管错误论者认为人们的道德信念统统为假[5]。 
然而，在非认知主义看来，规范性表达和判断是存在的，但并不存在规范性事实，规范性的呈现在

于非认知的功能和属性，因此当非认知主义者将一个表达或判断归类为“规范性的”时，它们一定意味

着除规范性之外的某种东西，或者说规范性表达显然意味着描述性。用布莱克本的话来说：“对选择和

行动施加压力。”[6]那么这种关于“规范性”的非认知主义式的定义，显然是一种仅仅在思想和语言上

的规范性，在这一立场上的规范只是一种功能主义的。但如果规范性的理论对象仅仅是规范性的(认知主

义者普遍同意的)，那么认知主义者和非认知主义者所说的“规范性”也许根本就没有共同的对象。那么

大致的分歧在于：认知主义者坚持认为它是事实的属性，而非认知主义者坚持认为它仅仅是表达和判断

的属性[7]。 

3.2. 规范性事实与非规范性事实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自然主义与非自然主义的分歧)？ 

关于规范性的本体论问题，存在着不同的自然主义和非自然主义观点：有些实在论者认为规范性在

某种程度上与自然的、物质的、物理的世界是连续的，或者是它的一部分；而另一些人可能认为它是一

般意义上的世界的一部分，但不是这样连续的。当然也存在着一些超自然主义观点：也许规范性的特征

取决于上帝或诸神的运作，或者它们自成一类。 
规范性的自然主义立场是否仍然能够合理解释我们想要说的关于规范性的所有内容？被认为是自成

一类的规范究竟如何与自然的物质世界相关，或者说从属于自然的物质世界？这两个世界，或者说两组

关注点“自然的和规范的”如何结合在一起？困难的是我们只有一个世界，自然主义本身面临着巨大的

理论风险(特别是还原论)。所以，我们在帕菲特和斯坎伦这些非自然主义者的理论中看到他们对形而上学

进行风险规避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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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论和虚构主义的支持者在以下方面与实在论者的主张大体上是一致的：大多数人相信当他们正

常地思考时，他们在谈论和思考以某种方式存在的规范性特征，这里分歧是：规范性特征是真还是假。

实在论者认为，人们相信规范性特征的存在是正确的，即使在我们所有的个人判断中，有些是真的有些

是假的。错误论者和虚构主义者认为，人们一开始就认为存在规范性特征是错误的，他们认为人们系统

地犯了错误：规范性判断并不是因为涉及本体论问题而出现的概念上的混乱，而可能是规范性判断或真

或假。 
最后我们简单提及非认知主义立场。这些立场传统上远离了实在论者可能拥有的任何本体论承诺，

也许当我们以规范的方式说话(或思考)时，似乎我们正在跳出真实的规范性特征，但也许我们是在表达情

感，提出要求或类似的东西。 

3.3. 规范性的本质(来源)是什么？ 

科斯嘉德并不支持存在某种实质性的道德规范性，她认为道德规范性的根源深植于理性主体的自我

构成(self-constitution)之中。如果一定要追问这种“自我构成”的形而上学地位，科斯嘉德提到这是一种

建构主义的立场，即科斯嘉德将规范性理解为只存在于理性行动者的构成性条件中。在她的论证中首先

区分了道德概念的“解释的完备性”与“规范的完备性”，尽管他们都和人们应该做什么这类规范性问

题联系在一起，但这里存在两个问题：(1) 如何解释道德概念起作用的机制或者发生过程(这一点可能是

完备的)；(2) 自我是如何支持自身如此行动的？[2]这导向了这一立场：一种解释为目的理论并不能说明

规范性问题。科斯嘉德确立规范性的方法“反思性认可”是源于反实在论的，其核心植根于康德式建构

主义传统，彻底拒绝道德事实的独立实在性，转而将规范性的来源确定为行为主体的实践理性结构。 
这样一来拒绝了道德实在论的本体论承诺，又规避了主观主义的随意性。其本质是无本体论基础的

客观规范性理论——规范性的实在性存在于人类实践理性的结构中，而非独立于心灵的道德事实中。这

也是为什么科斯嘉德关于规范性的理论被称为“第一人称视角”[8]。 
然而像帕菲特这样的非自然主义者，他们经常声称规范性是不可定义的，因为它是原始的和独特的，

相信规范性的根源并不在于个人意志，而在于不可还原的(与我们有理由相信什么、想要什么和干什么)规
范性真理的存在。帕菲特支持不可还原的规范性真理具有本体论上有分量的蕴含，这种立场乍一看是模

糊的，但仍采取一种本体论的问题(某些主张为真，是因为对应着某种实在)的方案，斯坎伦等人也同意这

种本体论立场[9]。似乎帕菲特所说的规范性真理具与科斯嘉德的自我构成的规范性有着相似的立场，但

二者的分歧要远远大于这种相似。 
帕菲特所认为的规范性真理不是我们创造的，而是理性发现的，它们约束所有理性存在者，如同数

学真理约束所有计算者。很容易发现这种理论与科斯嘉德的规范性并不相同，其是被发现而非被构成。 
近年来，关于规范性的讨论集中在其基础要素或属性是什么，也就是追问所谓的 X-First 问题，我认

为这是一个顺其自然的现象，学者们似乎都在寻找一种一劳永逸的方案统摄有关规范性的一切。X-First 
理论强调的是将某种要素 X 置于规范性优先地位的理论观点，常见的有“理由优先(reason-first)”和“价

值优先(value-first)”等。这一现象恰恰反映出对规范性本质的研究不仅仅停留在对其形而上学地位上，而

是如何充分解释规范性概念本身的规范效力，这才是规范性概念在道德领域的核心。第一节中提到过一

种围绕“我们应当做什么”基本概念构建的狭义规范性观点：其核心聚焦于行动、选择、理由等要素。与

此相对，非规范性领域则仅关注事物存在本身，以及从某事件发生到另一事件发生的变迁过程，对此类

变迁的解释被严格限定于因果机制层面。考虑到规范性领域与非规范性领域之间强烈的联系，狭义的规

范性观点如果不把指向行为人的规范性与指向物的非规范性整合在一起并重新思考规范性问题，那么关

于规范性的讨论永远是一头雾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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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一种关于道德规范性的整合主义方案 

当我们观察到道德规范性概念的复杂性后，似乎只能接受其中一种立场而贯彻到整个规范领域中。

但最好的情况是道德规范性能够通过多元的本质恰在于其多维整合性，也就是说试图剥离任一维度系统

性的整合去把握规范性，都将使伦理学丧失解释力和实践生命力。面对分歧，我们不禁要问能不能给出

一种多元的关于规范性的整合主义方案？事实上这一方案更像是一种新的关于规范性的定义，因为它不

仅不属于认知主义或非认知主义(当然也包括它们的各种版本)还可以保证这些理论中所谈论的规范性是

一个东西。 

4.1. 整合主义的尝试 

关于整合主义(Integralism)，它将不同领域、理论、视角或经验整合成一个更全面连贯的理解框架的

哲学倾向或方法。整合主义的核心目标是对整体性与统一性的追求，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哲学概念都需要

这一方法(如果其本身就十分清晰的话)，这一工具真正有效的是能够把表面矛盾或分离的观点视作对一

个复杂命题的多维理解。当然它也面临着整合难度的理论挑战，我接下来介绍一种可以借鉴的整合主义

尝试。 
道德解释的整合主义思想与道德规范性的整合主义有结构上的相似性，钟磊教授在谈及道德解释与

形而上学关系时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被认定存在的道德属性无法扮演任何解释的角色，那么它们

如何能够拥有合法的形而上学地位？”类似地，道德规范性如果仅仅是体现非认知功能，那很难拥有合

法的形而上学地位，这也暴露出上面谈到的认知主义与非认知主义所使用的规范性概念不是一个东西。

道德解释与道德规范性问题都面临着共同分歧，在钟教授的论文中并不急于做出更为高明的选择，而是

回应了两个反道德解释论者提出的问题：(1) 道德事实的解释力可能被其他事实(低级的)取代；(2) 道德

解释不过是一种隐藏的心理解释。从而引出其非还原性的自然主义的关于道德解释的整合主义版本：道

德属性被诸多非规范性属性所多重实现[10]。 
当然我在这里并未表明更清晰的立场，只是想要采取类似的结构对道德规范性有更一致和清楚的解

释。对上文中道德规范性的两个差异性理解进行重新审视：(1) 道德规范性在认知主义与非认知主义之间

的差异性；(2) 规范性事实是一种独特的自成一体的事物还是非规范性的。这两个差异使得道德规范性概

念混乱且不一致，在接下来的论述中应该能够通过整合主义思路保证我们在谈的道德规范性是一个东西。 

4.2. 传统整合主义(如果可以算作的话)进路的失败 

事实上，我们熟悉的哲学家都提出过整合主义的思路，如果整合主义这一概念被理解为一种追求整

体性、统一性和包容性的努力的话。 
让我们重新审视一下科斯嘉德的道德规范性，科斯嘉德所构建的康德主义传统的伦理学，从第一人

称把握规范性，看上去是一元的单一的对规范性的把握，但其仍具有整合主义特征。这种“实践同一性

(pratical identity)”来确立道德规范性的“规范属性”的方案，呈现出整合主义的倾向[11]。整合主义概念

在此处是极为宽泛的，重要的是理论家在弥合关于对规范性理解的裂缝而做出的努力。人们常常认为科

斯嘉德是康德主义传统的，但她同时也认为“绝对命令”需要通过实践同一性(如社会角色、道德承诺)具
体化。其实这一点将第一人称的康德传统从个体中“拉”了出来，规范性理由虽然从个体而出同样也需

要被翻译成“公共语言”与主体间对话检验。也就是说，道德规范性在她这里已经超出了传统康德主义

视角，尽管如此科斯嘉德的整合主义倾向仍存在缺陷。首先，在这套关于道德规范性的理性主义构建中

非理性的因素是被排斥的，规范性被锚定正在理性反思中；另外，虽然实践同一性能够容纳个人的社会

性，但这不是规范性的核心来源。这种整合主义倾向是失败的，我们或许能够推断科斯嘉德这一倾向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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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康德主义为根基，选择性地吸纳其他关于规范性的说明弥补其形式主义缺陷。目前来看，道德规范

性的建构主义并未能打牢根基，更不能弥合认知主义和非认知主义关于规范性的本体论以及其他方面的

分歧带来的混乱。 
被称为“第三人称”视角的帕菲特的整合主义倾向同样没有解决困惑，上文提到帕菲特坚持认为存

在一种特殊的道德规范性真理，主张非形而上学的非自然主义认知主义。帕菲特的立场引来了众多批评，

在科斯嘉德看来告诉一个人世界上存在着某种规范性真理毫无意义，需要解释的是这种“真理”是如何

对人的道德行为产生影响的，换句话说独立的规范性真理是如何产生道德驱动力的。帕菲特的整合主义

倾向或许处理了更多的问题，首先帕菲特剥离了关于规范性的形而上学的争议，将焦点从真理性质转向

实践理由的客观性。帕菲特主张某些事实本身构成行动的理由，这些理由的存在独立于个体的欲望、态

度或社会规定，并具有规范性权威。作为一种认知主义理论，道德判断是信念，例如“我有理由帮助他

人”表达的是一种认知状态，当人们理性地认识到这些客观理由时会产生“认可”的态度——承认该理

由对自身行动的约束力。正如他本人所说：“由于我们完全地在实践上是理性的，所以我们的规范信念

必定激发我们，如果相关的话，必定导致我们去行动。”也就是说承认那样的理由必然产生相应的动机，

将道德讨论从“第一人称”的主观主义转向事实与逻辑的“第三人称”视角。 
这种视角也存在较为严重的问题，集中在动机断裂问题：与客观理由针锋相对的是伯纳德・威廉斯

的 “内在理由”，他认为真实驱动行动的必须是行动者主观动机集合(欲望等)内的理由。同时帕菲特的

论证完全依赖“完全理性”这一条件，然而现实中的道德行动的“非理性”成分占有重要地位，帕菲特无

法解释理性论证与道德动机之间的断裂。 
我想重申的是“整合主义”策略在规范性的争论中是非常普遍的，它们呈现出来的模样有自身的立

场但都在试图解决那两个重要的问题：(1) 道德规范性的本质是什么？(2) 道德规范性是如何发挥其规范

效力的？ 

4.3. 达沃尔第二人称(second-personal theory)理论的启发 

斯蒂芬·达沃尔提出：“当我们向彼此的行为和意志提出要求和认可这些要求时，你我采取的视角

被称作第二人称观点。”[12]显然，这里已经透露出了规范性的不同于科斯嘉德和帕菲特的两种来源。我

们在这里介绍第二人称观点的原因在于这一理论与在下一节中要论证的视角主义有着较强的关联性，某

种程度上说第二人称视角对接下来的论述有着启发意义。 
所谓的第二人称是相对于科斯嘉德的“第一人称”与帕菲特的“第三人称”理论来说的，达沃尔认

为：“命令是声称为一个人提供特殊类型的(规范性)行动理由的一种传达形式，我称这种理由为第二人称

理由。一个理由之所以成为第二人称的，是由于这个理由建立于传达者认为他与被传达者之间具有的(法
理的)权威关系之上。因此，与其他类型的实践理由不同的是，第二人称理由必须能够在这些关系之内被

传达。”[12] 
达沃尔的理论其实可以被看作是第一人称理论的变种，或者说是第一人称的“复数”形式。第二人

称的理由根源于行动者彼此之间的关系，总是指向行动者的，但这并不影响第二人称理论的相对独特性。

第二人称理论的独特性在于其需要“传达”，在行动者之间传达针对意志的主张或要求，这也是与第一

人称理论区别开来的标志。这一理论所真正排斥的是第三人称视角，批评将他人和自己看作是“客观的”

“中立的”。这里我们考察一下第二人称理由以便于理解：当 A 对 B 提出要求(如把你的脚从我的脚上挪

开)，该要求预设了双方共同的道德权威：(1) A 的诉求基于 B 作为道德共同体成员的平等地位；B 想要

拒绝必须给出第二人称式的辩解(我暂时只能放在你的脚上因为当下车厢太拥挤了)，而非个人偏好(你的

脚好软，我踩着很舒服)。在这样的道德共同体中，成员彼此承认具有第二人称的具体能力，成员能够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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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并回应要求并承认对方有权利主张自身尊严。 
那么第二人称也需要对其规范性的形而上学做出解释，在达沃尔看来道德义务的规范性力量源于人

与人之间的相互要求、回应与问责关系，而非独立于人际互动的抽象原则或自然事实。这是达沃尔关于

第二人称理由论述：“这些理由不能被还原为任何结果或状态的价值(因此不能还原为任何欲求对象的任

何属性)。第二人称传达因而使我们承认了这个观点，能够进入相互责任关系的行动者，必须在这个能力

(第二人称的能力)中具有第二人称权威——这个权威是独立于所欲求(或可欲求)的结果或状态的理由和

规范的源泉——和按照这些规范和理由行动的能力。当我们承认其他自由和理性行动者的要求时，我们

事实上就遭遇了‘理性的事实’。”[12] 
关于规范性的形而上学解释可以看出达沃尔明确拒绝了还原论，因为此类主张无法解释义务的不可

逃避性；同时也拒绝了以柏拉图式的实在论，这种实在论无法解释义务的人际指向性。例如当 A 因被 B 
欺骗而产生愤恨时，此情感不是私人情绪，而是对 B 违反第二人称义务的控诉，B 若感到内疚，则是承

认对 A 的义务失职。这些态度构成了人际关系中的规范性事实，如同“承诺”本身是一种社会事实，总

的来说第二人称所认可的本体论必须内嵌于人际关系结构中。 
第二人称理论规范性的主张相对于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呈现出更强的理论整合力，这体现在第二人

称立场：当他人以“你应当做 X”的立场向我提出主张时(如“你向我承诺过”)，这一主张预设了“你”

与“我”作为平等道德主体的地位，并在相互承认中设置了义务的实践权威。这种主体间的回应性关系，

既避免了第一人称把规范性理解成任意性(非自我偏好)，又抵御了第三人称的虚无性(义务在具体关系中

具备情感与实践的实在性)。 

4.4. 整合主义方案对理论分歧的整合力 

在上文中我提到规范性概念存在着混乱，比如在认知主义和非认知主义之间，这一概念既可能指语

言或判断的功能，也可能指事实或属性的特征(如“应当”所指的那种属性)。同样地，在第一人称和第二

人称的分歧中也体现了规范性概念的混乱其实是暗含着规范性只能采用一种整合主义的理解而非整合主

义式的缝合。 
斯蒂芬·芬利(Stephen Finlay)认为可以从规范性判断入手，道德规范性判断通常情况下不是一种完全

抽象的过程、只停留在理论的状态，而是用于终结实践慎思、指导行动的判断。以此类判断为契合点，

可确立共同研究对象[7]。比如在之前的车厢踩脚的案例中，非认知主义者支持 B 将脚从 A 的脚上挪开的

可能理由是 B 可以免于这种尴尬的境地，规范性在这里仅仅是一种功能意义上的规范性，规范性语言如

“你应当挪开你的脚”行使的是非表征功能。那么这种规范性和认知主义理解的规范性存在一致性吗？

规范性判断似乎可以为这种一致性提供基础。 
我们可以重新思考车厢踩脚的案例，该判断同时包含认知维度：其表征内容涉及对事实的描述，例

如“B 的脚踩在 A 的脚上”“继续踩脚会导致 A 不适或双方尴尬”“挪开脚可避免尴尬”等事实(属于规

范性判断所关涉的事实)。这些事实构成判断的认知基础，使“应当”的主张并非单纯的态度表达，而是

与世界中的状态相关联。 
此外，该规范性判断依赖于 B 的动机视角：若 B 自身也希望避免尴尬(即持有“不想处于尴尬境地”

的动机)，那么“你应当挪开你的脚”就会从单纯的纯形式的规范性判断(如“按礼仪应避免踩脚”)转化

为实质上的规范性判断，直接推动 B 的行动[7]。斯蒂芬·芬利认为形式的规范性(Formal Normativity)形
式的规范性源于“规则、标准或规范(norm)”的存在，其核心是提供一个比较或评价的基准。而实质的规

范性(Robust Normativity)被认为具有权威性或重要性，与伦理、认识论、理性等领域相关，涉及“真正应

该做什么”“有理由做什么”等具有实践或理论约束力的判断。这种动机视角与认知内容的结合，解释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5.1412632


李宗泽 
 

 

DOI: 10.12677/acpp.2025.1412632 284 哲学进展 
 

了为何该判断既能指导行动(非认知功能)，又能基于事实被评估(认知内容)，而这正是我要介绍的整合主

义对规范性判断双重维度的核心主张。 
根据这种对道德规范性的整合主义理解，也要回应自然主义与非自然主义的冲突。自然主义正确强

调了认知内容的自然性，却可能忽视非认知维度对规范性判断的塑造(如仅将规范性还原为事实关系，无

法解释为何某些判断能直接驱动行动)；非自然主义正确捕捉到规范性的本质有别于普通自然事实，但错

误地将其归因于非自然属性，而非判断者的动机视角。两者的分歧并非关于不同对象的争论，而是对同

一判断的不同维度的侧重：通过整合双重维度，既认可自然主义对认知内容的自然化解释，又澄清非自

然主义所强调的独特性实则源于非认知维度的动机性，从而消解了双方的对立。 

4.5. 沃达尔的第二人称的局限 

既然我介绍的新的整合主义与达沃尔的第二人称理论存在相似性，为何我们不采用第二人称理论而

是支持新的整合主义？因为第二人称本身存在着诸多挑战，但这些挑战并不会威胁到整合主义进路的整

合力，我接下来会介绍两个第二人称理论的挑战。 
第二人称理论的核心是“相互承认的权威”：道德义务的约束力源于互动双方对彼此作为“有资格

提出要求”的理性主体的承认。若权威依赖于相互承认，那么为什么我们有义务承认这种权威？这一问

题仍未解决。例如，当一个人拒绝承认他人的第二人称权威时(如暴君对奴隶)，第二人称理论难以解释为

何这种拒绝是错误的——除非预设一种独立于第二人称互动的规范性标准(如人本身具有尊严)，但这又

会削弱第二人称立场是规范性根源的核心主张[13]。但我介绍的整合主义并不会面临这一循环论证风险，

因为在设置规范性标准方面整合主义并没有单一的立场，而采取了双重维度，二者相互独立却共同构成

规范性的本质。这种双重维度的区分，从根本上避免了单一维度定义的循环性。认知维度的基础是客观

的规范性事实(如因果关系)，非认知维度的基础是判断者的动机状态，二者均不依赖规范性概念进行定

义，从而避免了用规范性解释规范性的循环。 
第二人称的另外一个重要挑战是如何解释“边缘案例”的，普通成年人类通常被认为具有特定和平

等的道德地位，通常被称为“完全道德地位(FMS)”，那么总有一些人类并不是完全的理性主体，所谓的

相互承认的权威在这些人身上是无效的[14]。那么第二人称理论的“传达”在这种背景下断裂了，而对于

未来可能具备理性能力的人工智能，第二人称理论也难以提前界定其被承认的资格，暴露了其对主体资

格的静态理解与动态现实的矛盾。但在整合主义的主张中并不涉及对“你”的第二人称的状态承诺，最

多也只是预设了道德行为人(moral agent)，因此整合主义并未面临威胁。例如，在面对医学上定义的植物

人来说，一方面第二人称理论在此是无效的，另外一方面在整合主义理论中对这类人群的道德地位的理

解是丰富且确定的：可以通过道德行为人的非认知状态(怜悯等)，也可以由规范性判断的认知维度(如关

于其痛苦感受的客观事实)来确立。 
更为重要的是整合主义理论的整合性是非常强的，核心就在于其双重维度，或者可以称为道德规范

性表达的双重实现，保障了存在较大分歧的认知主义与非认知主义、自然主义与非自然主义在争论内容

上的一致性。更进一步，道德规范性的来源问题当然不会依赖各种不可分析的“基础”来确定从而陷入

无限循环；道德规范性的规范效力也不是从单一的动机或存在于单一世界的神秘的规范性事实去解释。 

5. 结语 

所谓的整合主义进路，正是针对关于道德规范性理论单一化倾向的回应。其核心主张在于：道德规

范性的本质并非单一维度的存在，而应通过规范性判断的“双重维度”得到理解——既包含认知维度(与
事实相关的表征内容，如对行为后果、人际关系的描述)，又包含非认知维度(与动机相关的实践功能，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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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度表达、行动指导)。这一整合方案并非对传统理论的简单缝合，而是通过确立规范性判断这一共同研

究对象，将认知主义对“事实属性”的关注与非认知主义对“语言功能”的强调纳入统一框架：认知维度

为规范性判断提供了与世界关联的基础，避免了非认知主义的主观主义倾向；非认知维度则解释了规范

性的实践驱动力，弥补了认知主义对动机断裂的无力感。 
在自然主义与非自然主义的争论中，整合主义进路同样展现出较强的调和能力：它既包容了自然主

义对认知内容“自然化”的合理性(规范性判断的事实基础可还原为自然事实)，又澄清了非自然主义所强

调的“规范性真理的独特性”实则源于非认知维度的动机性(而非神秘的非自然属性)，从而消解了“两个

世界”的对立困境。 
道德规范性的整合主义进路并非追求一种一劳永逸的终极答案，而是通过正式规范性的多维本质，

为不同理论立场提供了对话的基础。它既保留了传统理论中对规范性事实性与实践性的深刻洞察，又克

服了单一视角的片面性，使道德规范性的解释既能扎根于客观事实的土壤，又能回应主体实践的需求。

未来的研究可进一步探索双重维度的具体互动机制，但这已经不在本文所要探讨的范围内了。 

参考文献 
[1] Kirchin, S. (2025) The Future of Normativit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5 p.  

https://doi.org/10.1093/9780198927761.001.0001 
[2] Korsgaard, C. (1996) The Sources of Normativit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8-9, 15.  

https://doi.org/10.1017/CBO9780511554476 
[3] Raz, J. (1999) Engaging Reason: On the Theory of Value and Ac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67 p. 
[4] Skorupsld, J. (2010) The Domain of Reason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 p. 
[5] Copp, D. and Morton, J. (2022) Normativity in Metaethics. Th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Fall 2022 Edition).  

https://plato.stanford.edu/archives/fall2022/entries/normativity-metaethics/  
[6] Blackburn, S. (1993) Essays in Quasi-Reali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ttps://doi.org/10.1093/oso/9780195080414.001.0001 
[7] Plunkett, D., Shapiro, S. and Toh, K. (2017) Dimensions of Normativity: New Essays on Metaethics and Jurispruden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87 p. 
[8] 陈代东. 道德的规范性问题及其解决方案[J].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2): 145-152, 192.  

[9] Parfit, D. 论重要之事——元伦理学卷(下) [M]. 葛四友, 阮航,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2: 72-75.  

[10] 钟磊. 道德实在论及其认知向度[M].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22: 73-74.  

[11] 克里斯蒂娜·M·科斯嘉德. 自我构成[M]. 吴向东,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2: 27.  

[12] 达尔沃∙S. 第二人称观点: 道德、尊重与责任[M]. 章晟,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5: 2, 28, 87.  

[13] 文贤庆. 三种人称立场对道德规范性问题的回答[J]. 道德与文明, 2013(4): 27-35.  
[14] Jaworska, A. and Tannenbaum, J. (2023) The Grounds of Moral Status. Th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Spring 2023 Edition). https://plato.stanford.edu/archives/spr2023/entries/grounds-moral-status/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5.1412632
https://doi.org/10.1093/9780198927761.001.0001
https://doi.org/10.1017/CBO9780511554476
https://plato.stanford.edu/archives/fall2022/entries/normativity-metaethics/
https://doi.org/10.1093/oso/9780195080414.001.0001
https://plato.stanford.edu/archives/spr2023/entries/grounds-moral-status/

	道德规范性的整合主义进路
	摘  要
	关键词
	Integrativist Approach to Moral Normativity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道德规范性概念
	3. 道德规范性争论的核心
	3.1. 规范性事实存在吗(认知主义与非认知主义的分歧)？
	3.2. 规范性事实与非规范性事实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自然主义与非自然主义的分歧)？
	3.3. 规范性的本质(来源)是什么？

	4. 一种关于道德规范性的整合主义方案
	4.1. 整合主义的尝试
	4.2. 传统整合主义(如果可以算作的话)进路的失败
	4.3. 达沃尔第二人称(second-personal theory)理论的启发
	4.4. 整合主义方案对理论分歧的整合力
	4.5. 沃达尔的第二人称的局限

	5. 结语
	参考文献

